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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市总工会文件 
 

锡工办发〔2021〕53 号 

 

 

关于设立工会阳光就业岗位补贴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县）区、经开区总工会，各局（公司）、直属单位工

会: 

为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和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关于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帮助

解决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子女就业难问题，市总工会现

就设立工会阳光就业岗位补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补助对象 

吸纳无锡市总工会和各区、经开区总工会建档的无锡市

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就业且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，并按规定

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本市企业。 

二、补助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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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吸纳就业一人，给予企业 5000 元的一次性工会阳光就

业岗位补贴。 

三、补助条件 

1.享受补助企业必须为在无锡登记注册的企业，不含机

关事业单位。 

2.吸纳就业对象必须为无锡市总工会和各区、经开区总

工会建档期内的（以企业录用时算）、毕业两年内未就业的

困难职工家庭子女（以下统称帮扶对象）。 

3.企业必须与帮扶对象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，并按规

定连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6 个月后，才能申请补贴。 

4.同一帮扶对象重复就业的不再补助；就业形式为劳务

派遣用工的，不予补助。 

5.吸纳就业时间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算。 

四、发放程序 

（一）检索确认。各区、经开区总工会，相关局、直属

单位工会对本辖区、本单位内建档的无锡市困难职工家庭

（市级和区级建档的）进行检索汇总，检索出符合条件的帮

扶对象后，核实其就业情况，填报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就

业信息情况（附件 1），告知帮扶对象补贴政策并经帮扶对象

对就业信息确认后，统一上报市职工服务中心。 

（二）企业确认。市职工服务中心将帮扶对象就业信息

情况，推送给聘用企业所在地区（局）工会，通知符合申请

补贴的企业如实填写《工会阳光就业岗位补贴信息表》（附

件 2）并签订《工会阳光就业岗位补贴申报诚信承诺书》（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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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3）后，提交所在地区（局）工会审核确认，统一上报市

职工服务中心。 

（三）审批发放。无锡市总工会审批确认各区、经开区

总工会，相关局、直属单位工会上报的企业名单，核定补贴

金额，并经集体讨论研究确定后，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企业

发放工会阳光就业岗位补贴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落实。各级工会要把企业吸纳无锡市困

难职工家庭子女就业一次性补贴发放工作，作为工会落实疫

情防控帮扶企业稳定就业和帮扶困难职工家庭就业的一项

重要内容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   （二）加强动态服务。各级工会应主动服务，对接企业

与困难职工家庭成员，掌握招聘与求职需求，通过精准匹配，

跟踪指导符合条件的人员上门应聘，在帮助困难职工家庭子

女就近就地实现就业的同时，解决企业用工缺口问题。 

（三）严格落实责任。补贴所需资金由市总工会负责筹

措和落实。各区、经开区总工会，相关局、直属单位认真开

展检索摸排和确认工作，严禁弄虚作假，对当事人弄虚作假

骗取补助资金的，按规定追回资金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依纪

严肃处理，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江阴市、宜兴市可参照执行，也可根据本地实际制定相

应办法，并报市总工会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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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就业信息情况 

2.工会阳光就业岗位补贴信息表 

3.工会阳光就业岗位补贴申报诚信承诺书 

 

 

无锡市总工会办公室 

2021 年 8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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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就业信息情况 
 

就业帮扶 
对象个人 

信息 

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毕业院校  

学历  联系电话  毕业时间  

工作单位全称 
（拟申报补贴企业） 

 单位地址、联系电话  

劳动合同签订 
起止时间 

年月日至年月日 
是否 

首次就业 

是□      
否□ 

在该单位社会保
险费缴纳时间 

自  年  月  日起缴纳 

帮扶对象 

家庭建档 
信息 

建档困难职工姓名  家庭人口  
与就业帮扶对象

关系 
 

身份证号码  联系电话  
建档层级 

深度困难□      
市级意外致困□ 
市级相对困难□ 
区级相对困难□  
区级意外致困□ 工作单位  

就业帮扶对象 
签字确认上述信息属实 

 
年  月  日 

困难职工所在
地区（局）工会 

 

 
帮扶责任人： 
帮扶责任人联系电话： 

 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就业帮扶对象提供：身份证复印件、毕业证书复印件、劳动合同复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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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工会阳光就业岗位补贴信息表 
（申报补贴企业信息） 

企业全称  地址  
企业社会统一信用

代码  

人力资源部门 
联系人 

 联系电话  
企业开户行及 
银行账户 

 

企业工会主席  联系电话  企业法定代表人  

就业帮
扶对象 

姓名  劳动合同签订起止时间  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日 

身份证号码  社会保险费缴纳时间 自  年  月  日起缴纳 

工作岗位  
企业申报补贴前 6个月 

该帮扶对象的月平均应发工资 
 

企业承诺，上述企业信息及就业帮扶对象劳动用工情况属实。 
企业盖章： 

年   月       日 

基层工会意见 

 
 

（盖章） 
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企业所在地区
（局）工会意见 

 
 

 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申报企业提供：1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就业帮扶对象劳动合同复印件以及不少于 6 个月的社保缴费记录、工资收入证明。 
2.所有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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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工会阳光就业岗位补贴申报诚信承诺书 

 
无锡市总工会： 

本企业已认真了解吸纳无锡市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就业，

申报工会阳光就业岗位补贴的相关条件，填报的《工会阳光

就业岗位补贴信息表》内容真实。本企业知道诚信缺失或违

反相关规定的严重后果， 

本企业郑重承诺：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，如有弄虚作假，

愿退回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应责任。 

 

 

企业法定代表人（亲笔签名）： 

企业公章： 

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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